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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与居住权冲突的法律困境与解决路径研究
康乐怡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连，116026；

摘要：居住权与抵押权在并存的情况下，由于法律规定的不足，居住权登记所产生的效力能否对抗享有抵押权的

第三人没有明确的结论，二者权利顺位规则不明，导致了实践中裁判不一。对居住权登记效力的合理认定标准是，

居住权登记效力应当区分居住权的取得方式，通过合同方式和遗嘱赠与设立的是登记生效主义，以遗嘱继承方式

取得的是登记对抗主义。明确登记效力后，抵押权与居住权的权利实现顺序，一般上为登记时间优先，权利优先。

二者的权利实现方式存在着冲突，抵押权的实现会使居住权消灭，居住权的存在也会影响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效

果，如何平衡二者利益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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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居住

权作为一种新增的用益物权被正式引入，旨在保障特定

人群的居住权益。然而，这一制度的引入也引发了居住

权与抵押权并存时的法律冲突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

新的挑战。当前《民法典》对居住权的规定仅仅局限于

其取得、权利内容及终止情形。针对相同不动产上能否

同时存在抵押权与居住权，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二者并

存时，权利人实现权利的顺序也没有统一的规定，这导

致了个案裁判不一，司法混乱的局面。

居住权与抵押权并存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是标的

房屋上已经存在有效的抵押权，在此之后又设立了居住

权：抵押权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已设立抵押

权的房屋作为抵押物，随后抵押人又在该房屋上为他人

设立了居住权。其二是权利人已经为他人设立了居住权，

此后同一房屋上又设立了抵押权：居住权人通过占有并

且使用房屋及其相关设施来实现权利，但抵押权的实现

方式会导致居住权人无法再有效享有权利。

居住权与抵押权并存时权利实现的冲突主要是，当

抵押权实现时，居住权的存在可能导致抵押物的变现价

值降低，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买受人。反之，如果抵押

权的实现对居住权人的居住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也可

能引发法律纠纷。在探究居住权与抵押权的冲突解决机

制时，需要在保障居住权人的基本居住权益和维护抵押

权人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2 居住权与抵押权冲突的法律困境

2.1《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足

当抵押权设立在先时，《民法典》未明确规定居住

权的设立是否会影响抵押权的实现。司法实践中，对于

已经设立抵押权的房屋，所有权人可以在未经在先权利

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其上设立居住权。原因在于，现行法

律在类推适用的情况下，不会使这种行为损害已设立的

抵押权。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对抵押物仍保有处分权，

除非双方有明确禁止转让的特别约定，否则抵押人可以

自由转让抵押物，不以抵押权人同意为前置条件。此规

定可以类推适用，抵押人也应当可以在被抵押的房屋上

再设立居住权，而无需取得抵押权人的同意。

至于后设立的居住权是否会阻碍抵押权的实现，在

相关案例中，有法院认为，后设立的租赁权的效力并不

受在先设立的抵押权人同意与否的影响。居住权与租赁

权不同，居住权具有更强的物权属性，目前法律未明确

“先居后抵”时居住权的效力。

当居住权先于抵押权设立时，后设立的抵押权及其

实现过程不应影响已存在的居住权。即便居住权在抵押

权之前设立，只要保持居住权的优先地位，抵押权仍有

可能实现。在居住权优先保障的前提下，也应尽量维护

后设立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当抵押权人通过拍

卖或变卖标的物来实现债权时，房屋所有权会发生变动，

这可能会对居住权人的权利行使和居住利益产生影响。

房屋所有权的变更可能会给居住权人的生活带来实际

影响。因此，对于已设立居住权的房屋再次抵押时，应

当向在先的居住权人履行通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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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司法实践中处理居住权与抵押权并存时存在

的问题

物权的实现顺序规则反映到强制执行程序中就是，

对执行标的享有居住权的案外人作为用益物权人，其权

利劣后于在先设立的担保物权，为了不影响担保物权的

实现，对该居住权应当适用涂销主义，即作为 “中间

的用益物权”，居住权因强制变价而消灭。我国《拍卖

规定》第 28 条第 2 款后半段在涉及 “中间的用益物

权”时将其在先的权利规定为 “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

其他优先受偿权”。主张涂销主义是为了防止执行程序

效果的实现，防止涉案标的不动产的竞买人减少、房屋

价值减少从而妨碍到执行结果。

居住权的存在会对房屋的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实际

上很少会有人愿意购买享有居住权的房屋，长期存在的

居住权会让拍卖人打消购买的念头。房屋的变价受到阻

碍，抵押权人的债权难以全面实现。

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有优先实现债权的权利，但

是由于居住权的合理存在，实际上并没有让债权以高效

的方式实现，这有违公平原则。

3 抵押权与居住权并存时权利顺位规则的完善

建议

3.1 确立“时间优先、权利优先”的一般原则

当居住权设立在先时，司法实践中应当以“设立在

先，次序在先”为基本理念。未进行登记的居住权还没

有成为具有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无法对抗通过登记取

得担保物权的第三人，作为内部约定的居住权合同不具

有公示效力。

在先设立抵押权、后设立居住权的案件中，基于物

权的公示性，在抵押权先于居住权设立时，抵押权应优

先于居住权实现。房屋抵押权通过登记才能设立，居住

权人不知道在先有抵押的事实，但是居住权人享有知悉

具体情况的能力，其不主动了解，应当自己承担不利后

果，在设立居住权的时间晚于抵押登记时间时，抵押权

人有权就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在处理相关案件中，在坚持公示公信的原则同时，

也要对双方的利益予以平衡。设立在后的抵押权的实现，

应不影响在先设定之居住权，这需确立抵押权的实现

“不破居住权”规则，这与“买卖不破租赁”也有着类

似性。一方面，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也属于物权，物

权便具有追及效力。物权的对世性决定了无论标的物辗

转至何人之手，权利人都能对相对人主张权利。居住权

与土地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一样属用益物权，因

此居住权也具有追及效力。 实践中，所有权人的房屋

先进行了居住权登记，后又进行了抵押权登记，后在抵

押权实现过程中，买受人需承担在先成立的居住权。另

一方面，“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在租赁合同中得以运用，

居住权效力比租赁产生的债权效力更高，也应当参照该

规则，践行抵押权实现“不破居住权”的规则。此规则

使在先设立的债权有了对抗物权变动的效力，保护了处

于弱势地位的承租人。居住权人与抵押权人相比，其对

房屋的依赖性是为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抵押权人通过

抵押权的实现来实现债权，生存权优先于债权保护是利

益平衡的体现。

3.2 完善登记制度

目前部分地区尚未明确居住权登记的具体操作流

程，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差异。应统一全国范围内的居

住权登记标准和流程，明确登记所需材料、办理时限等，

减少因登记不规范导致的纠纷。申请居住权登记的，依

照规定提供居住权合同等相关必要的文书；申请抵押权

登记的，需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表等材料。不动产登记

机构应审核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查阅不动产登

记簿及相关登记原始资料。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应将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登记。

抵押权人应在抵押合同中明确限制抵押人在抵押

期间未经同意设立居住权的条款。当抵押权人发现抵押

物上存在恶意设立的居住权时，应提供便捷的司法救济

途径，允许抵押权人通过法律程序撤销或涤除居住权。

若债权人在债权到期之前发现抵押物上已经设立

了居住权，应当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包括前往房屋

现场核实实际居住状况，查询债务人（抵押人）的其他

债务情况以及涉诉信息等，为后续可能提起的诉讼或执

行异议做好充分准备。此外，债权人还需密切关注撤销

权的除斥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的起诉时限。如果从债权人

知晓设立居住权之日起至债权到期日这段时间，超过了

上述相关期间和时限，而债权人在到期前未采取任何措

施，那么可能会丧失相应的救济机会。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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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与抵押权在权利顺位上存在着冲，通过明确

权利顺位规则能够有效缓解居住权人和抵押权人的利

益冲突，让二者的权利实现符合公平原则。实践中，应

该区分居住权与抵押权的设立先后顺序，以登记时间优

先，权利优先为基本规则。对居住权登记的效力进行区

分，居住权效力一般采登记生效主义，通过完善登记制

度，增强居住权登记所产生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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